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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工作小組  

第二十二次會議  

討  論  摘  要  

 

日期：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 

時間：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東翼地下大堂 3 號會議室  

 

 

出席委員：  

覃翠芝女士 (主席 )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特殊教育及幼稚園教育 ) 

李雪英校長  香港中學校長會代表  

曹逹明校長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代表  

黎妙儀校長  政府中學校長協會代表  

孔偉成校長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代表  

陳桂芝校長  津貼小學議會代表  

鄭惠玲校長  官立小學校長協會代表  

沈少芳校長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胡小玲校長  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代表  

伍達仁校長  「全校參與」模式資源學校代表  

韋佩珊女士  同心家長會代表  

蔡雪珍女士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代表  

馬陳其美女士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代表  

伍敏姿女士  專注不足 /過度活躍症 (香港 )協會代表  

郭俊泉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復康總主任  

歐陽偉康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學前殘疾兒童服務網絡  

黎鄭東玲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肢體傷殘人士服務網絡  

譚靜儀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視障人士服務網絡  

黃何潔玉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聽障人士服務網絡  

黎程正家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藍芷芊醫生  衞生署兒科顧問醫生  

陳麗珠女士  社會福利署社會工作主任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 

黃廖笑容女士  教育局高級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支援 3) 

梅建邦先生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支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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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白惠萍女士  教育局督學 (特殊教育支援 4) 1 

梁炳坤先生  教育局督學 (特殊教育支援 4)11 

趙美靈女士  教育局督學 (特殊教育支援 4)31 

 

列席者：  

葉曾翠卿女士  教育局副秘書長 (三 ) 

黃淑華女士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及幼稚園教育 ) 

李瑞霞女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教育心理服務 /新界 ) 

劉穎賢博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教育心理服務 /九龍 ) 

許護安女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言語治療 ) 

何志權先生  教育局首席督學 (特殊教育支援 2) 

何佩雯女士  教育局高級督學 (特殊教育支援 3) 

李張靜儀女士  教育局高級督學 (特殊教育支援 4) 

盧松標先生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服務主任  

 

因事缺席者： 

冼權鋒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融合教育中心總監  

文英玲博士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代表  

 

 

討論重點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1.1.  與會者一致通過第二十一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新一屆的工作小組成員更替已順利完成，主席歡迎以下新成員加

入：  

(i)  學校議會 /校長會代表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代表  -  曹達明校長  

 官立小學校長協會代表  - 鄭惠玲校長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代表  - 孔偉成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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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貼小學議會代表  - 陳桂芝校長  

 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 沈少芳校長  

(ii)  其他政府機構代表 : 

 社會福利署代表  - 林冰進先生  

(iii)  家長組織代表 :  

 同心家長會代表  - 韋佩珊女士  

    (iv)  大專院校代表：  

 香港理工大學  - 黎程正家博士  

2.2.  主席感謝上一屆工作小組成員積極參與會議及提出寶貴的意見和建議，

幫助促進香港中、小學融合教育的發展。  

 

3. 討論事項  

3.1.  分享在推動融合教育的工作、角色、溝通網絡及提供的支援  

3.1.1   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代表介紹該處所施行的「專注力不足 /

過度活躍的有效課堂管理計劃」，內容概述如下：  

 「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的有效課堂管理計劃」推行時間

為期兩年半，服務對象主要為中學生及其家長。由負責

執行計劃的老師運用「正向行為支援」的課堂管理技巧，

讓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在更理想的環境中學

習。老師可透過計劃進一步強化支援有關學生的技巧，

從而減輕處理學生行為所面對的困難和壓力。除老師外，

教育心理學家及教學助理亦有參與。  

 「正向行為支援」讓參加者明白引發挑戰行為的因素，

以及及早介入的需要、正向行為的技巧、社交技巧、情

緒控制技巧、問題解決技巧及自理技巧。計劃的背後理

念是學生的不當行為乃取決於環境因素及場境的獨特性，

故此不當行為是可控制和可教育的。計劃的執行框架為

「評估‧建立假設‧再評估」，藉此發現引發危機的模

式，從而預防危機的出現，另配合學生為主導的獎勵制

度和行為替代技巧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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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六成（ 61.3%）參與計劃的老師

表示學生參與計劃後的行為表現有進步，而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學生的課堂行為表現對整體課堂的學習環

境和氣氛均沒有明顯的影響。  

3.1.2    有代表表示欣賞支援計劃的成效，並查詢如何可讓計劃得以

在校內延續。有校長代表指出隨著學習支援津貼額的增加，

學校可獲得更多的額外資源以靈活運用，包括購買不同非政

府組織的服務，從而將非政府組織所發展的相關支援技巧轉

移至前線老師，加強老師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能力。 

3.1.3  有家長代表認同要有效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家校合

作十分重要，學校悉心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但有學

校不願讓公眾人士知悉學校所提供的支援，以免帶來標籤效

應。有資源學校代表指推行融合教育起步階段並不容易，但

時至今日，老師們都能從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工作中

找到價值及成功感，而隨著越來越多學校累積了寶貴的經驗，

期望資源學校的數目可逐漸增加。 

3.1.4 有學校代表認為要有效推動融合教育，教育局應加強公眾教

育。主席回應局方一直努力透過不同途徑 /活動，加強宣傳及

發放訊息，向學校及公眾人士推廣共融的理念和措施，例如

於 2012 年舉辦「視藝創作展共融」比賽及舉行大型的展覽

活動  -  「學與教博覽 2012」，讓公眾人士了解融合教育的

發展和成果；本學年局方又舉辦「親子共融滿校園嘉許計劃」，

以加強校園共融文化，並已完成攝製一輯宣傳短片 (API)，該

短片已於電視上播放。  

3.1.5 有社聯代表表示其機構亦為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學生出

版了一套《青蔥教室系列之躍動成長路─專注力不足過動症

學童全方位校本支援計劃 (教師手冊 /家長手冊 )》，協助教師

及家長明白及照顧有關學生的需要。  

4. 推行融合教育的最新進展  

4.1  由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教育心理服務 /九龍 )簡介局方為注意

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學生提供的支援服務如下：  

 於 2009/10 學年推出一套適用於小學的「執行技巧訓練」

教材套，學校可透過校本小組訓練，提升學生的執行技

巧。有關教材套可在教育局網站下載。  



5 
 

 自 2010/11 學年研發一套「執行技巧訓練：指導計劃」，

用以提升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中學生的執行技巧，

包括計劃、組織、時間管理等，已約有 50 所中學參與此

計劃，參與的學校均反映學生在執行技巧上有明顯的進

步，有關的訓練手冊將於本學年向全港中學派發。  

 此外，該組亦同時推行「提升學生的執行技巧  –  課堂

內的策略 (第一層支援模式 )」試驗計劃，並由教育局的專

業人員與教師協作，於課堂內推行有效的支援策略，如

班規建立、建構具結構的課堂學習環境等。  

 該組亦製作了一系列支援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學生

的單張供家長參考，目的是幫助家長加深了解其患有注

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子女的需要，並於家中應用有效的

支援策略。有關的系列單張將於本學年向全港中小學派

發。  

4.1.1  有家長代表指出由教育局製作的訓練手冊甚有質素，學校

如能善加運用，學生將可受惠。  

4.1.2  有家長代表表示準老師的職前培訓課程著重學科的知識，

而未能充分讓學員掌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學

策略。局方代表指出現時為準老師提供的職前培訓課程內

容廣闊及多元化，有關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或學習差異的

學生的單元佔其中的一部份，以提升準老師對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基本認知。教師入職後，在日常教學工作中積

累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實踐經驗，然後再接受相關

的在職培訓，在理論與實踐相互交替下，會發揮更大的果

效。故此，局方不斷推動及發展特殊教育在職培訓，以提

升教師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專業能力。主席呼籲工

作小組各校長代表積極支持，鼓勵業界有系統地安排老師

接受培訓。  

4.1.3  多位校長代表分別回應指出學校會積極照顧有不同學習

需要的學生，包括提供切合需要的測考調適、功課調適等；

學校各個科組的工作團隊，除照顧整體學生的學習需要外，

亦會關注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情況，家長可就子女

的學習問題，主動與學校溝通。學校十分重視家校合作，

強調家長應對學校給予信任；亦有校長代表指出老師於教

導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方面的技巧正在提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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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有代表指有較嚴重或多重殘障的學生轉讀特殊學校會對

其學習更加有利，應通過家長教育讓家長明白這概念。另

外，有意見認為為普通學校老師提供數十小時的特殊教育

培訓並不足夠，最理想是增加培訓時間至一年或兩年。  

4.2  由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教育心理服務 /新界 ) 簡介局方為

 自閉症學生提供的支援服務如下：  

 自 2011/12 學年起，在普通學校現有服務上，額外進行一

項加強支援有自閉症學生的試驗計劃，包括在一些取錄

較多有自閉症學生的學校提供有系統的額外小組訓練，

以及在 30 間小學試行初小「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

的學生」支援模式。在計劃下舉辦了多場工作坊，提升

學校支援人員對計劃的認知及執行技巧和策略。  

 於 2013/14 學年終發佈試驗計劃的階段性成果，邀請全港

小學參與發佈會，由局方的支援人員介紹經驗證有效的

支援模式及策略；參與試驗計劃的學校分享實戰經驗及

做法。教育局亦正編寫「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

學生」運作手冊，向全港小學派發，當中匯集試行評估

工具及輔導策略的知識及經驗，亦包含試驗學校運作的

錄像，以便其他學校及支援人員參考。  

 自 2014/15 學年起推行為期三年的加強支援有自閉症學

生的延展試驗計劃，發展適合高小及初中有自閉症學生

的支援模式及策略，並會出版運作指南及安排相關的分

享會，使有效的支援模式及策略能夠持續發展。  

4.2.1  有學校代表認同上述支援計劃可協助學校照顧有自閉症

的學生，期望可有更多社福機構發展相類似的支援服務，

讓更多學校受惠。  

4.2.2  有大專院校代表認為長遠而言，可考慮設立特殊教育統籌

主任職位，並規定相關員工完成修讀某些指定的特殊教育

培訓課程後方可出任，以進一步提升「全校參與」模式的

融合教育的成效。  

4.3  由教育局高級督學 (特殊教育支援 3)介紹推展公眾教育方面的工

作，其主要內容概述如下：  

 於 2013/14學年推行「親子共融滿校園」嘉許計劃，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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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生、家長、教師及公眾人士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認識，並推廣共融校園文化。計劃的嘉許對象是普通

小學、中學或特殊學校學生的家庭。在 2013年 11月 30日

舉行啟動禮，正式展開計劃，並向學校和家長推廣這項

有意義的活動。獲獎的家庭及相關學校將出席 2014年 9

月 27日的嘉許典禮，接受表揚。  

 教育局與政府新聞處合作製作了新一輯推廣融合教育的

政府電視宣傳短片和聲帶，於2014年1月中開始在電視台

及電台播放，以宣傳融合教育。  

 另頭條日報教育Update版連載 7篇有關融合教育的文章，

讓公眾人士了解融合教育政策和措施。  

4.4 由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特殊教育支援 4) 概述「學習支援津

貼」的持續改善措施如下：  

 於 2003/04 學年引入「新資助模式」試行計劃，公營小

學可按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數目及支援層級獲發「學習

支援津貼」，每所學校每年可獲得的津貼上限為 55 萬元。

讓學校靈活地運用資源增聘人手、外購服務、教師培訓

等；  

 由 2008/09 學年起，為中學提供「學習支援津貼」，並

把津貼上限由原來的 55 萬元提升至 100 萬元，同時提供

120,000 元的基本津貼；  

 由 2013/14 學年開始，將每所學校可獲的「學習支援津

貼」上限由 100 萬元提升至 150 萬元；  

 在 2014/15 學年將「學習支援津貼」的津貼額提升 30%，

即：  

 每名需要第二層及第三層支援的學生每年的津貼額

分別由 10,000 元及 20,000 元增加至 13,000 元及

26,000 元 ;  

 為每所學校首 1 至 6 名需要第三層支援的學生提供的

基本津貼由 120,000 元增加至 156,000 元；  

 在往後學年，津貼額及津貼上限將按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的變化而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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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工作小組各代表對「學習支援津貼」的加強措施表示歡迎，

津貼額增加將有助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更

適切及多元化的支援服務。  

 

5. 其他事項  

5.1  有家長代表邀請各工作小組成員收看 1 月 28 日播放的「星期二

檔案」，有關節目將探討患有注意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的成年人在

工作及生活上所面對的困難。  

5.2  教育局秘書長 (三 )建議下次會議可加入促進家校合作的議題，邀

請家長就如何與學校合作幫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學習和成

長分享成功經驗。  

6. 是次會議於下午一時結束。 

7.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再定。 


